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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在 2013 年 4 月 30 日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总共收到
了 162项建议，它对这次审议向它提出的所有建议作了全面的审议。阿塞拜疆政
府除了建议 110.1、110.2、110.3 和 110.4 以外，全部或部分地接受所有其他建
议。它将落实所接受的建议，以提高保护各项人权和主要自由的效率，政府将对

完成这项工作的情况进行监测。阿塞拜疆没有接受上述建议，原因如下： 

2.  阿塞拜疆不接受亚美尼亚共和国提出的建议 110.1、110.2、110.3 和 110.4,该
国自 1988年起对阿塞拜疆人实行种族清洗，于 1992年实施霍贾里种族灭绝，目
前仍占据着那格尔若卡拉巴赫以及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土的 7个毗邻领地，占其领
土的 20%。这些建议反映了亚美尼亚有偏向性的侵略政策，关于纳戈尔若－卡拉
巴赫的建议不仅违背而且是滥用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此外，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占

领侵犯了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是阿塞拜疆在人权领域面临挑战的主要原因之

一。它的占领引发了 100多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同时也产生了政治、社
会和经济问题。 

  关于某些建议 

  建议 109.5、109.7、109.8、109.9、109.10、109.11、109.12 

3.  阿塞拜疆共和国参加了 1998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举行的联合国建立国
际刑事法院问题的全权代表外交会议(罗马会议)，也参与了最后声明的通过。
1998 年以来一直讨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下的各种罪行及其惩罚机制。另一方
面，国际刑事法院一直在组建中。因此，阿塞拜疆共和国观察到了组建国际刑事

法院的进程。这一进程完成后，阿塞拜疆共和国主管当局可能会审议加入《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可能性。全面研究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宪法》和其他

立法法令修正案，是加入《罗马规约》所还可或缺的，但这项工作必须由阿塞拜

疆共和国有关主管当局来实现。因此，完成《规约》的制定进程对于加入该规约

是至关重要的。 

  建议 109.13、109.14、109.15、109.24、109.25 

4.  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提高保护人权和自由的效率的《国家行动方案》于 2011
年 12月 27日经《总统令》核准，根据该方案，拟订法律草案的依据是阿塞拜疆
共和国《宪法》以及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所反映的人权和主要自由。

阿塞拜疆共和国一直在采取措施，履行国际条约所产生的义务，并使规范性法令

与国际法律文书相协调。 

  建议 109.16 

5.  2012 年 12 月 29 日《总统令》核准了《发展概念“阿塞拜疆 2020 年：将来
的愿景”》，该文件第 4.1 段重申要简化移民程序。此外，就保护移徙者的权利
已制定了《移徙法》。该法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国会三读后于 2013年 6月 13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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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通过。《移徙法》于 2013 年 8 月 1 日生效。该法简化了移民程序，包括居住
和工作许可，并设想对外国人和无国籍者的移徙登记。 

  建议 109.19, 109.20, 109.21 

6.  阿塞拜疆共和国正在与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执行人合作，并致力于这种合
作。自 2013年 4月起，阿塞拜疆向特别程序任务执行人发出了长期邀请。 

  建议 109.26, 109.27, 109.28, 109.29 

7.  在改善民间社会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方面一直在采取措施，以对关于非政府组
织的立法进行升级。对关于“赠款”和“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作了修正，以便对

作为资金援助的捐款进行监管。同时，阿塞拜疆共和国已经拟订了关于“公共参

与”、“工会”、“社会秩序”的法律草案，目前正在予以讨论，以便为非政府

组织的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关于“公共参与”的法律草案已经过了二读。目前

正在审议在威尼斯委员会关于非政府组织立法的建议的基础上拟订的建议，包括

登记进程，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建议 109.31, 109.70 

8.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
书》制定了人权事务专员(监察专员)，同时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对关于“阿塞拜
疆共和国人权事务专员(监察专员)的宪法”法律作了修正。为履行这些职能，在
专员办公室设立了国家预防小组。 

9.  专员在履行国家预防机制的职能时可以未经事先通知而不受阻碍地进入任何
的政府和市政机构、军事单位，以及被拘留者不能随意离开的警察局、临时拘留

所、隔离调查室、管教机构、军事保卫室、精神病机构和其他场所；可以与被拘

留者以及可能提供有关信息的其他进行秘密或者必要时有一名专家或翻译参加的

会面和谈话。专员为了调查侵犯人权案，有权在 10 天内获得主管当局提供的必
要资料、文件和材料，熟悉关于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现行决定以及驳回提起

刑事诉讼的材料，并在对来文作调查时要求负责任者提供书面资料。 

  建议 109.48, 109.89, 109.97 

10.  2012 年 5 月 8 日《总统令》核准了“关于实现儿童权利的国家管理条
例”，以安排国家对实现儿童权利的管理。国家管理的目的是防止造成侵犯儿童

权利的各种因素。对保护儿童权利的国家管理采取的形式，协调有关主管机构的

活动，部长内阁属下的保护青少年权利委员会举行会议，监测儿童机构，编写关

于儿童情况的年度国家报告。年度国家报告还反映为落实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

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的情况。当前正在拟订关于立法提高父母责任的建议。《儿

童权利法》第 12、27和 28条禁止对儿童的身心暴力。此外，《关于制止家庭暴
力的法律》也全面地适用于防止对儿童暴力。《关于少年司法的法律》已编制完

毕，这方面的有关措施也在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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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109.50 

11.  为了保证适当及时地出生登记，从 2010 年起，提交出生材料的期限从 3 个
月减少到一个月，因而出生所在的保健组织必须以电子方式向司法部递交出生资

料。对《家庭法》和《行政罪法》作了修正，确立了父母和保健组织对不及时提

交这种材料的责任。为便于边远的农村地区的出生登记，区行政机关被赋予出生

登记的职权。在这方面，从 2012 年起在阿塞拜疆各地设立了阿塞拜疆共和国总
统属下的国家公共服务和社会革新机构服务中心，目的是由国家当局从同一个地

方向公众提供所有的服务，质量更高，更舒服。 

  建议 109.51, 109.54 

12.  根据《国家行动方案》正在所有领域采取措施，提高潜在的能力，以加强
反腐败，建立国家机制和进行体制改革。《关于促进开放政府的国家行动计划》

和《关于反腐败的国家行动计划》于 2012 年 9 月 5 日经国家元首令获得批准。
这两项行动计划的时间跨度是 2012年至 2015年，目的是能够持续地在阿塞拜疆
共和国对腐败采取措施，提高国家当局的工作的透明度，并促进开放政府原则。

应该指出，阿塞拜疆共和国推动专门从事人权领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在提高透

明度和反腐败的措施的框架内参加司法部设立的有关监测组的活动。 

13.  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阿塞拜疆积极参与由 140 多个国家组成
的反腐机构国际协会的工作，阿塞拜疆司法部担任该组织的副主席。此外，在加

入一项国际协议，即将于建议国际反腐学会的协议后，阿塞拜疆成为国际反腐学

会的正式成员。 

14.  2013 年 2 月 1 日，阿塞拜疆发布了一项有关的声明，加入《〈腐败问题刑
法公约〉任择议定书》。为了提高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属下国家公务和社会革新

署的效力，根据 2013年 3月 18日的《总统令》，该署的职员人数从 120人增加
到了 260人，并规定了范围很广的附属职能服务。 

  建议 109.80, 109.81, 109.82, 109.83 

15.  《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于 2010 年通过。《家庭法》根据该法作了修
正，男女适合婚姻的最低年龄定为 18 岁。2011 年对《家庭法》作的修正禁止早
婚和逼婚，并加强对这种行为的惩罚。2010 年，我国批准了劳工组织《关于有
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享受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的第 156 号公约》以及劳工组织
《关于修正保护产妇公约修正案的第 183号公约》(1952年)。 

  建议 109.87 

16.  部长内阁发布了关于“将人口贩运的儿童受害者安置在庇护所并予以保护
的条例”和“关于重新融合期间支付给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救济金的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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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109.97 

17.  关于少年司法的法律草案已提交议会审议。关于禁止对儿童实行体罚的法
律草案由人权事务专员(监察员)办事处和儿童基金会拟定，也已经提交给议会。 

  建议 109.100 

18.  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国家委员会与儿童基金会合作，从 2011 年起执行关
于“社会交流和改变行为方式”的项目，以防止女孩的早婚和逃避教育，因为这

在国内南部地区是最常见的情况。自执行该项目以来，由于采取了预防性措施，

国内南部地区没有发生过任何早婚的案件。关于修正《刑法》的 2011 年 11 月
15日规定对强迫未满结婚年龄的女孩结婚实行制裁。 

  建议 109.110、09.111、109.116、109.117、109.118、109.121、109.122 和
109.123 

19.  《关于非政府组织(公共联盟和基金)的法律》毫不限制非政府组织作为法律
实体的国家登记。与商业实体不同的是，非政府组织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组织和

采取各种措施，甚至不必登记。根据《关于法律实体国家登记的法律》，国家登

记册上的商业实体以及外国法律实体的代表或分支机构只能在进行了国家登记后

才能运作。2007 年 7 月 27 日《总统令》为国内民间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奠定了基
础，它核准了“阿塞拜疆共和国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国家概念”。根据 2007 年 12
月 13 日《总统令》建立了在阿塞拜疆总统组织下的国家支持非政府组织理事
会。通过该理事会组建了国家捐助者研究所，它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集中注

意在这方面增加国家预算供资的问题。 

20.  国家预算设想为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性重要项目供资所拨出的资源额有所增
加。截至 2012 年，向阿塞拜疆总统主持下的国家支持非政府组织理事会拨出了
380 万马纳特，而在 2013 年，这项金额则达到 820 多万马纳特。此外，在 2013
年，从国家预算中向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属下的青年基金会拨出了 500 万马纳
特。 

21.  由于对非政府组织规定了广泛的责任，并实行了国家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财
政支持的机制，因此司法部在 2012年登记的赠款协议达 4,000万马纳特(5,000多
万美元)。 

22.  现行立法所规定的赠款登记程序非常简单，属于提供信息一类的。为此只
要向司法部提交一份有公证证明的申请和有关协议。 

23.  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没有任何限制。对立法和实践的分析表明，对非
政府组织的解散是一项例外措施。司法部为依法安排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发出的

警告和通知，其目的是向这些组织通报关于被揭露的违反规章和法律的情况，并

不是要它们承担责任。虽然立法有规定在两次以上的警告或通知后可以解散非政

府组织，但实际上这些规定从来没有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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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人权维护者的问题，应该指出，阿塞拜疆共和国为他们的独立活动创
造了所有的条件。他们享有所有的人权和自由，他们不因自己的活动而受到起

诉。国内有一个国家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伙伴关系的长期制度。在这方面的一

个例子是，公共委员会自身就包括了长期任职的人权维护者，该委员会长期以来

一直对教管制度实行公共管制。 

  建议 109.126、109.127、109.128和 109.129 

25.  从 2009 年起，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法院在审理《刑法》第 147 条(诽谤)和第
148 条(侮辱)的刑事案时没有适用剥夺自由的惩罚。但是应该指出，根据对欧洲
委员会成员国刑事立法的分析以及欧安组织的代表对欧安组织正式网站登出的关

于媒体自由的分析，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对诽谤罪的刑事责任，包括提出上述建议

的国家。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提高保护人权和自由的效率的国家行动方案》经

2011 年 12 月 27 日《总统令》核准，它设想拟定关于诽谤的立法草案。2012 年
9 月向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递交了协助编写这项法律草案的申请。今年 4
月，威尼斯委员会的代表团访问了巴库，并就诽谤问题的立法草案与有关的国家

当局、媒体代表和民间机构进行了讨论。此外，于 2013年 5月 22日就法律草案
举行了公开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行政部门、国会、媒体理事

会、大众媒体和其他有关方面。该法律草案设想在关于诽谤案的法院诉讼期间实

施欧洲人权法院先例法中规定的原则。大众媒体或民间社会的代表在开展合法活

动方面都没有受到过起诉。只有涉嫌这种或那种具体罪行的罪犯才根据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不管其地位或其他问题的原则依法判处刑事责任。 

  建议 109.106、109.130、109.133、109.134、109.135、109.136、109.137、
109.138 

26.  2008年，对 1998年 11月 13日通过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集会自由法》作了
修正，纳入了威尼斯委员会的意见。威尼斯委员会的最后意见说，鉴于上述修正

案，完全符合欧洲标准。根据《集会自由法》，市(区)行政机构以及巴库市各区
行政机构为和平集会在每个市确定了有关的地点。这些地点都位于有关的区的中

心。对在巴库举行的各种集会的实际情况的分析表明，大多数的集会组织者要举

行集会的地方不同于他们向巴库市行政机构提出的申请中提到的地方。因此，国

家机构对在没有规定的地方举行集会采取了合法和相称性的干预。 

 

     
 


